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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學年學分制學生課程手冊使用說明 

敬致  貴家長： 

本校遵照教育部政策，自九十九學年度起全面實施高職新課程學年學分制，透過學

年學分制宣導讓入學新生充份了解高職學年學分制課程架構及各項規定，達到有效學

習、適性發展和落實學校(能力)本位的教育理想。 

本手冊主要提供本校學生認知學年學分制及成績考查辦法等相關規定，建議同學們

依照節次順序閱讀，遇到不了解的部分可以請教導師、科主任或至教務處洽詢。期盼同

學們及 貴家長能熟悉新制度推行內容，學生順利三年內完成學業取得畢業証書，成為

社會中堅、國家棟樑。 

學校需要 貴家長的認同與支持！謹附錄本校各處室電話，提供您隨時與學校聯繫。 

 

本校總機：(06)6852054 

 

 

本手冊提供 貴子弟學年學分制課程所需說明，敬請要求 貴子弟隨時參閱並妥善保

管。為瞭解 貴家長之寶貴意見，特別設計下列回條， 

若家長有任何意見，請填妥後交付貴子弟攜回繳交至教務處實研

組，若無意見則免交回條。 

謝謝您！！ 

                                 國立白河商工教務處實驗研究組  敬啟 

 

                   回                                條                         

 

就讀班級：               學生姓名：                座號：       

□ 本人已經知道  貴校實施學年學分制宣導活動，並願意督促本人子弟遵照學校規

定，努力專心向學，順利完成學業。 

□ 本人對   學年學分制仍有疑惑，近期撥空與承辦人員聯絡。 

□ 本人尚有下列意見： 

                                                                             

                                                                             

                                                                             

                                      學生家長簽章：                 

教務處分機：201、215         學務處分機：301 

總務處分機：501              實習處分機：601 

導師室分機：333、335         輔導室分機：701 

教官室分機：321、322         電機科分機：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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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生進路規劃                                          
職群別：電機電子群  科別：水電技術科 

年 段 別 專 長、檢 定、進 路 
對應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 

配套措施規

劃 

第一年段 

技能 

專長 

(1)修習元件辨別、電路焊接的基礎電力。 

(2)修習網路配線與電路檢測的基礎能力。 

(3)修習工業配線的基礎能力。 

基本電學實習（6學分） 

工業配線實習（6學分） 

電路檢測實實習（6學分） 

基礎配線實習（4學分） 

 

(1)校外職 

   場體驗 

 

檢定 

職類 
(1)工業配線丙級證照 

就業 

進路 

(1)學生可擔任網路佈線施工人員 

(2)學生可擔任工場電氣檢修人員 

第二年段 

技能 

專長 

(1)修習居家室內電氣配線與管路配管的基

礎能力。 

(2)修習自來水 PVC 管處理、金屬管組裝、

水龍頭拆裝的基礎能力。 

電子學實習（6 學分） 

職涯體驗(2學分) 

室內配線實習（8學分） 

網路架設實習（6學分） 

基礎電工實習（6學分） 

基礎配管實習（6學分） 

自來水配管實習（8學分） 

 

(1)校外職 

   場體驗 

(2)業師協 

   同教學 

檢定 

職類 

(1)室內配線丙級證照 

(2)自來水管配管丙級證照 

(3)網路架設丙級證照 

就業 

進路 

(1)學生可擔任水電基礎管件維修人員 

(2)學生可擔任水電行基礎電氣維修人員。 

第三年段 

技能 

專長 

(1)修習高階室內室內電氣配線與管路配管

的基本能力。 

(2)修習高壓設備配線的基本能力 

(3)修習可程式控制與機電整合的基本能

力。 

(4)修習家電故障檢修的基本能力。 

專題實作(6學分)  

可程式控制實習（6 學 

分） 

機電整合基礎實習（6學

分） 

高壓配電實習（6學分） 

家電檢修實習（3學分） 

電器修護實習(3 學分) 

基礎智慧家庭實習(6 學

分) 

基礎電力電子實習(6 學

分) 

電工機械實習(6 學分) 

工業電子實習(6 學分) 

單晶片控制實習(6學分) 

居家水電節能實務和安

全實習（6學分） 

氣壓控制實習(6 學分) 

感測器實習(6學分) 

 

(1)校外職 

   場體驗 

 

檢定 

職類 
(1)室內配線乙級 

就業 

進路 

(1)學生可擔任工場電氣維護技術人員 

(2)學生可擔任水電行水電技術人員。 

(3)學生可擔任工場機電整合技術人員。 

(4)學生可擔任家電行家電檢修人員。 

註:1.就業進路，請敘明未來學生可擔任之職務或職位，並與年段課程配合。 

   2.技能檢定職類規劃，應與年段課程配合。 

   3.配套措施規劃：請敘明本來課程預定申請配合之計畫項目(包含有職場體驗、業師協同教學、

建教合作、就業導向專班、產學專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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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電機與電子群水電技術科 教學科目與學分(節)數表  

水電技術科 112 學年部定及校訂科目課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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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技術科 112學年部定及校訂科目課程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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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技術科 112學年部定及校訂科目課程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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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程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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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學分制問題 Q&A 

一、 什麼是學年學分制？ 

答：由教育部所訂的課程標準或綱要中，訂定學生畢業應該修習的學分總量，除修習指定必修科

目和學分外，學生依規定可自由選修自己需要的科目和學分，修習及格達到規定畢業學分即可

畢業，此種課程修習制度稱之為學分制。而採用學分制的學校，如果同時也規定學生修業年限

(以三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兩年)，便稱為學年學分制。 

二、 學分的意義是什麼？ 

答：(一)每週授課一節，滿一學期或總授課節數達 18 節，為一學分。 

    (二)每學期課程規劃 32 學分，六學期共開設 192 學分。 

三、 目前規定學生的修業年限如何？ 

答：修業年限以三年(高一至高三)為原則，得延長二年。 

四、 學年學分制如何成績考查？ 

答：(一)學生學業成績考查以學期為單位，每一科目學期成績及格即授予學分。 

(二)學生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逾當學年總學分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應重讀。學生學年

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之計算，應包括下列學分數：1.補考後不及格之學分數。2.未達補

考標準之不及格科目學分數。 

例：上學期補考後及格學分數達 15 學分，下學期補考後及格學分數達 16 學分，則該學年度合

計及格學分數僅 31 學分，未達升級標準(及格學分數 32 學分)，應重讀。 

五、 成績考查有哪些重點？ 

答：1.學業成績的考查主要分為兩次期中考試佔 30%，期末考試佔 30%，平時考查佔 40%為原則，

實習科目體育及藝能科目成績依本校成績考查補充規定辦理。 

2.平時考查包括隨堂考試、作業、作品、實驗、上課精神、上課態度、出缺席狀況等。 

六、 學期成績不及格，該怎麼辦？ 

答：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處理情形如下： 

1.補考：學期成績不及格者，一般生學期成績在 40 分以上可參加補考，補考及格則授予學分。 

2.實習科目、體育、音樂、藝術生活，由任課教師自行補考外，其餘科目由教務處辦理統一補

考。 

3.補考不及格者，亦可申請參加重修，重修評量及格即授予學分。 

七、 重修有那些規定？ 

答：1.各科目學期成績不及格或補考後，仍不及格者可以申請重修。 

2.本校辦理重修時間原則為學期初。 

3.重修後：(1)成績及格之科目，授予學分。(2)成績不及格之科目，不授予學分，其成績得就

重修前後成績擇優登錄。 

 

八、 何謂重讀？ 

答：(一)學生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逾當學年總學分數二分之一以上者，應重讀。 

(二)學生重讀時，同一學年以重讀一次為限，其已修習科目之規定如下： 

1.學生對於已修習及格之科目申請免修者，應准予免修，該科目原成績列入重讀學期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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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一併計算。 

2.學生於重讀時，對於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自願申請再次選讀者，該科目成績，就再次選

讀之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 

九、 延修是什麼意思？ 

答：三年級學生於畢業時，其修習及格之學分未達畢業學分標準，得延長一年至二年重補修不足的

學分數。延修期間有課當日整天到校上課，其生活教育考核標準與平常相同。 

十、學生在學分制下，平時應注意那些事項？ 

答：1. 平時應注意用功，不要輕易放棄任何科目，應即早規劃不可掉以輕心，因為重修時除了犧

牲寒暑假之外，更須繳交為數不少的學分費。 

  2. 除了期中、期末考前應用功外，該應注意平時表現，因為平時考查成績佔了 40%的比例，

非常重要，尤其應注意上課秩序的表現及老師規定之作業或實習作品應認真寫作、按時繳

交。 

  3. 注意辦理補考的時間，不要輕易放棄補考的機會。 

  4. 每學期應注意成績單中「應得學分」、「實得學分」與「累計學分」，如有不及格之學分，應

及時申請重修，不要輕易放棄機會。如果累計到畢業時才發現學分不足，就會後悔莫及。 

  5. 轉科生與轉學生更需注意畢業學分，且積極參加重補修。 

十一、實施學年學分制，學生畢業之標準為何?  

答： 

（一）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記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者。 

（二）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得延長二年），已修畢應修課程

及學分。 

（三）畢業學分數達 160 學分。（實用技能學程 150 學分） 

（四）部訂科目及格率至少百分之八十五。 

（五）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修習 80 學分以上，至少 60 學分以上及格。 

（六）實習（實務）及格學分數至少 45 學分（實用技能學程 50 學分）以上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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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新生課程手冊相關法規附錄及下載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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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修課及選課

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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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業職業學校辦理學科免修

鑑定、審查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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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年學分制延修

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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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新生及轉(科)學

生學分審查及抵免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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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升學與就業進路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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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評量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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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建置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 

 


